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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表決結果

李寧有限公司（「本公司」）謹此宣佈，本公司股東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大會」）上
通過所有決議案。是次表決由大會主席要求以投票方式進行，以體現良好企業管治精神。各決議案的贊成及反
對股數及百分比載列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經審核 714,800,736 0
財務報表、董事會報告及核數師報告。 (100%) (0%)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2 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7.64 分 718,259,036 0
人民幣（相等於 7.78港仙）。 (100%) (0%)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3(a) (i) 重選李寧先生為執行董事。 714,995,036 1,000,000
(99.86%) (0.14%)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ii) 重選張志勇先生為執行董事。 714,995,036 1,000,000
(99.86%) (0.14%)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iii) 重選林明安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711,977,036 4,018,000
(99.44%) (0.56%)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iv) 重選顧福身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713,297,636 2,697,400
(99.62%) (0.38%)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3(b)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704,411,036 11,584,000
(98.38%) (1.62%)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4 續聘執業會計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及授權 715,995,036 0
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00%) (0%)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5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最多 20%股份。 584,014,561 131,980,475
(81.57%) (18.43%)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6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最多 10%股份。 715,995,036 0
(100%) (0%)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7 授權董事發行本公司購回的股份。 594,105,074 121,889,962
(82.98%) (17.02%)

由於逾 50%票數贊成本決議案，此議案以普通決議案方式獲正式通過。



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大會並就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共有 1,033,000,634股。股東就上述決議案在大
會投票並不受任何限制。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擔任大會點票的監察員。

關於上文第 2項決議案，有關人民幣金額換算為港元以作港幣股息派付所採用的匯率為 1.00港元兌 0.9823元人民
幣，即中國人民銀行在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公佈的人民幣兌港元的官方匯率。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
一日派付予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寧先生、張志勇先生和陳偉成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明安先生和 Stuart
SCHONBERGER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王亞非女士和陳振彬先生。

承董事會命
李寧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陳偉成

香港，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南 華 早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